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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600巷109號
承辦人：李海瑞
電話：02-87897158*7018
電子信箱：tcapo108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動保產字第11401505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來函及附件各1份 (39950766_1140150571_1_ATTACH1.pdf、

39950766_1140150571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有關龍眼雞管理策略調整

案，請查照並協予周知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交下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114年10月23日防檢

三字第1141878553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動物保護處除外)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石牌國中 1141029

*PXAA1146008895*


